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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科学院沈阳科学仪器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不存在欺诈发

行及招股说明书及其他信息披露资料不存在虚假记载、误

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之声明承诺函的公告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

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

个别及连带法律责任。 

 

鉴于中国科学院沈阳科学仪器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本公

司”）拟在中国境内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（以下

简称“本次发行上市”），本公司现就本次发行上市的相关事项声明

并承诺如下： 

1.本公司确认，本公司本次发行上市不存在欺诈发行的情形，本

次发行上市的招股说明书及其他信息披露资料不存在虚假记载、误

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，并对其真实性、准确性、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。 

2.本公司确认，除招股说明书等已披露的申请文件外，本公司不

存在其他影响本次发行上市和投资者判断的重大事项。 

3.若中国证监会、证券交易所或有权机构认定本公司本次发行

上市的招股说明书及其他信息披露资料有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

者重大遗漏，或本公司存在欺诈发行的情形，导致对判断本公司是否

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发行条件构成重大、实质影响的，本公司将在该

等有权部门作出前述认定后五个工作日内启动股份购回程序，依法

回购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的全部新股，回购价格不低于本

公司股票发行价，并根据相关法律、法规及本公司章程规定的程序实

施。上述回购实施时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，从其规定。若本公司在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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次发行上市后有派息、送股、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的，

应对前述发行价进行除权除息调整。 

4.若因本公司本次发行上市的招股说明书及其他信息披露资料

有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或本公司存在欺诈发行的情

形，致使投资者在证券发行和交易中遭受损失的，本公司将依法赔偿

投资者损失。 

5.本声明承诺函所述事项已经本公司确认，为本公司的真实意

思表示，对本公司具有法律约束力。本公司自愿接受监管机关、社会

公众及投资者的监督，积极采取合法措施履行本承诺，并依法承担相

应责任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中国科学院沈阳科学仪器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 

2025年6月3日 
 


